


附件1
	福建省生态环境行政处罚自由裁量计算表

	三明市沙县区豆之源食品有限公司-建设项目发生重大变动，未重新报批环评文件                                            （单位：万元）          

	法律责任
	法律名称和条款
	法定处罚上限：M
	4.00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第三十一条第一款
	法定处罚下限：N
	0.800 

	违法行为共性裁量基准表

	裁量因素
	调查情况
	证据
	裁量取值（1～5）

	违法行为后果
	违法行为后果小
	1.现场勘察笔录
2.现场取证照片
	1

	违法行为持续时间
	6个月以上，不足12个月
	1. 现场勘察笔录
2.现场取证照片
3.询问笔录
4.情况说明
	4 

	违法行为发生地
	在生态保护红线区域外
	1.三明市沙县区豆之源食品有限公司豆制品生产加工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
	1 

	环境违法次数（两年内，含本次）
	2次
	1.福建省环境监察执法系统案件台账
	2

	对周边居民、单位等的影响
	未发现对周边生产经营、生活造成不良影响
	1.现场勘察笔录
2.现场取证照片
	1 

	违法行为个性裁量基准表

	裁量因素
	调查情况
	证据
	裁量取值（1～5）

	违法事实
	主体工程已建成并投入生产使用
	1.现场勘察笔录
2.现场取证照片
3.询问笔录
	3

	项目建设地点
	符合环境功能区划
	1.三明市沙县区豆之源食品有限公司豆制品生产加工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
	1 

	项目应报批的环评文件类型
	报告表
	1.三明市沙县区豆之源食品有限公司豆制品生产加工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
	1 

	违法行为修正裁量基准表

	裁量因素
	调查情况
	证据
	裁量取值（-2～2）

	对违法行为的改正态度
	在期限内改正
	1.现场勘察笔录
2.现场取证照片
3.情况说明
	-1

	补救措施
	未采取补救措施，环境影响未扩大
	1.现场勘察笔录
2.现场取证照片
3.询问笔录
	0 

	配合调查情况
	配合调查
	1.询问笔录
	-2 

	主观过错程度
	故意
	1.现场勘察笔录
2.现场取证照片
3.询问笔录
	2

	共性、个性裁量表均值(除“违法行为后果”外)：
	1.86 

	裁量系数A=50%×“违法行为后果”裁量等级数值+50%×其他裁量等级数值的平均数
	1.43 

	修正裁量表取值个数：
	4 

	修正裁量表取值总和：
	-1 

	裁量系数B=［修正因子数值之和/（修正因子个数×2）］×10%×修正因子个数
	-0.05 

	罚款金额　X=N+（M-N）×[（A-1）/4]×（1+B）
	1.13 

	你公司新建项目总投资额为80万元，按法定处罚幅度标准，百分之一为0.8万元，百分之五为4万元，分别作为法定处罚下限和法定处罚上限。针对你公司未批先建的环境违法行为，裁量处罚款人民币壹万壹仟元整（¥11000.00）。









	福建省生态环境行政处罚自由裁量计算表

	三明市沙县区豆之源食品有限公司-环境保护设施未验收，建设项目即投入生产              （单位：万元） 

	法律责任
	法律名称和条款
	法定处罚上限：M
	100.00 

	
	《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第二十三条第一款
	法定处罚下限：N
	20.00 

	违法行为共性裁量基准表

	裁量因素
	调查情况
	证据
	裁量取值（1～5）

	违法行为后果
	违法行为后果小
	1.现场勘察笔录
2.现场取证照片
	1

	违法行为持续时间
	6个月以上，不足12个月
	1.现场勘察笔录
2.现场取证照片
3.询问笔录
4.情况说明
	4 

	违法行为发生地
	在生态保护红线区域外
	1.三明市沙县区豆之源食品有限公司豆制品生产加工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
	1 

	环境违法次数（两年内，含本次）
	2次
	1.福建省环境监察执法系统案件台账
	2

	对周边居民、单位等的影响
	未发现对周边生产经营、生活造成不良影响
	1.现场勘察笔录
2.现场取证照片
	1 

	违法行为个性裁量基准表

	裁量因素
	调查情况
	证据
	裁量取值（1～5）

	违法事实
	污染防治设施未经验收，主体工程投入生产或者使用的
	1.现场勘察笔录
2.现场取证照片
3.询问笔录
	1

	项目应报批的环评文件类型
	报告表
	1.三明市沙县区豆之源食品有限公司豆制品生产加工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
	1 

	项目建设地点
	符合环境功能区划
	1.三明市沙县区豆之源食品有限公司豆制品生产加工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
	1 

	违法行为改正时间
	限期内改正或逾期3个月之内改正
	1.现场勘察笔录
2.现场取证照片
3.询问笔录
	1 

	违法行为修正裁量基准表

	裁量因素
	调查情况
	证据
	裁量取值（-2～2）

	对违法行为的改正态度
	在期限内改正
	1.现场勘察笔录
2.现场取证照片
3.情况说明
	-1

	补救措施
	未采取补救措施，环境影响未扩大
	1.现场勘察笔录
2.现场取证照片
3.询问笔录
	0 

	配合调查情况
	配合调查
	1.询问笔录
	-2 

	主观过错程度
	故意
	1.现场勘察笔录
2.现场取证照片
3.询问笔录
	2

	共性、个性裁量表均值(除“违法行为后果”外)：
	1.50 

	裁量系数A=50%×“违法行为后果”裁量等级数值+50%×其他裁量等级数值的平均数
	1.25 

	修正裁量表取值个数：
	4 

	修正裁量表取值总和：
	-1 

	裁量系数B=［修正因子数值之和/（修正因子个数×2）］×10%×修正因子个数
	-0.05 

	罚款金额　X=N+（M-N）×[（A-1）/4]×（1+B）
	24.75 

	针对你公司未验已投的环境违法行为，原拟罚款金额24.75万元。鉴于你公司履行了生态环境损害赔偿义务，符合从轻处罚情形，本机关决定对你公司未验已投的环境违法行为减处罚款2.6026万元，处罚款人民币贰拾贰万壹仟元整（¥221000.00）。
你公司同时存在未批先建、未验已投两项环境违法行为，本机关对其分别裁量、合并处罚。经分项裁量核算后，共计处罚款人民币贰拾叁万贰仟元整（¥232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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